
证券代码：600585�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2015-28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郭文叁先生于二

○

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向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

郭文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依法规范

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郭文叁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董事会决定暂由副董事长王建超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职责，直至董事会选

举产生新一任董事长为止。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程序选举产生董

事长和增补董事。

郭文叁先生自公司成立之日即担任公司董事长，任职近二十年，在此期间呕心沥血、惮

精竭虑、勤勉尽责，引领企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公司经营和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水泥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作出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

郭文叁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5-098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冯帆女士提交的书面请辞函， 冯帆女

士因个人工作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以及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的职务。

因冯帆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相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冯帆女士的辞职在改选出的人员就任时才生效，在改选出的人员就

任前，冯帆女士仍按照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冯帆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冯帆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及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15-058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和

2015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摘要》。公司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详细情况见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及

2015

年

8

月

6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内容。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要求，

2015

年

9

月

2

日、

10

月

10

日、

11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的公告》。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申万宏源证券普利特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710,900

股， 成交金额合计

18,

788,053.00

元，成交均价为

26.43

元

/

股。公司后期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687� � � �证券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5-134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12

月

4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369

号

1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０７

，

２６６

，

３２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７．０３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徐建刚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公司董事、监

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

7

人

;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甘肃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７

，

２６６

，

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

、议案名称

:

甘肃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国鼎黄金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７

，

２６６

，

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 例

（

％

）

票数

比 例

（

％

）

１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下属公司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

６１５

，

０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全资孙公司国鼎黄金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３

，

６１５

，

０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律师

:

陈枫、朱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姜全州先生的辞职报告。姜全州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阮静波女士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

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并及时发布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姜全州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5-08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董事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虞云峰先生、张新亚先生、张行锋先生、周晓华先生、强炜先生、黄安

莲先生、蒋本山先生、马传刚先生、李守明先生、王红峡女士、刘桂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候选人

,

其中马传刚先生、李守明先生、王红峡女士、刘桂柱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原独立董事李齐放先生因在本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满六年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再续任公司独立董事

,

公司董事会对李齐放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工作深表感谢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

,

认为

:

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过程中

,

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同时

,

经我们认真审阅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的

履历

,

认为符合公司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因此

,

同意董

事会表决结果。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司公告

2015-085);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

:

董事简历

虞云峰

,

男

,1969

年

4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文化程度

,

化工机械工程师。曾任湖北楚星化工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磷铵事业部部长、宜化肥业公司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

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

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新亚

:

男

,1970

年

10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文化程度

,

高级经济师。曾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高管的情形。

张行锋

,

男

,1978

年

12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文化程度

,

曾任氯城销售部业务员、副部长

;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1

月

,

任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2005

年

12

月至

2009

年

09

月

,

任湖北杉树垭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09

月至今任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

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周晓华

:

男

,1974

年

4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文化程度

,

化工机械技师。曾任湖北宜化化工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有机事业部设备副部长、尿素事业部副书记兼设备副部长、磷铵事业部设备

副部长、长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设备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强炜

:

男

,1966

年

4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文化程度

,

律师。曾任宜昌化工厂法律中心主任、公

司办公室主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1,637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为

53,728

股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黄安莲

:

男

,1971

年

10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工程师。曾任公司事业部部长、生产总监

,

现任湖北

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

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蒋本山

:

男

,1965

年

12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文化程度

,

高级会计师。曾任鄂尔多斯联合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曾在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高管的情形。

李守明

:

男

, 1945

年

9

月生

,

中共党员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1965

年至

1970

年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

,1970

年毕业留校任教至

2006

年退休。 曾任

湖北省会计高级职称评审专家

,

湖北省及武汉市科技咨询专家。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机

械与电子信息学部主任

,

福星科技独立董事及双环科技独立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马传刚

:

男

,1970

年

7

月出生

,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

曾任湖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主

任科员、公职律师。

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12

月

,

任浙江湖州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秘。

2010

年

1

月至今

,

任瑞益荣融

(

北京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情

形。

王红峡

:

汉族

,

女

,1967

年

?7?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注册造价工程师。现任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科研处副处长

,

教授

;

兼任宜昌永诚工程项目管理公司技术负责人。王红峡女士与本公司、本公

司持有

5%

以上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

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王红峡女士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也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刘桂柱

:

男

,1965

年

8

月出生

,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

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

合伙人。

曾在

2003

年至

2007

年担任过公司独立董事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

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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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是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七届四十五次董事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九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对《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

于选举彭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进行审议。

(

三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

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

五

)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

楼会议室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七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将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1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2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5:00-2015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5:00

。

3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八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3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

司指定媒体刊载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

(

一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5-084)

该议案实行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

1

、关于选举虞云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张新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张行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周晓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选举强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黄安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蒋本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马传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李守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王红峡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刘桂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二

)

关于选举彭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1

、登记方式

:

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

、登记时间

: 2015

年

12

月

21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

(

节假日除外

)

。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4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

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422

”。

2.

投票简称

:

“宜化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宜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宜化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以

1.00

元代表第

1

个需要表决

的议案

,

以

2.00

元代表第

2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设置了子议案

,

投票方法如下

:

1.01

元代表对议案

1

中子议案

1

进行表决

,1.02

元代表对议案

1

中子议案

2

进行表决

,

依

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０

子议案

１

关于选举虞云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子议案

２

关于选举张新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２

子议案

３

关于选举张行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３

子议案

４

关于选举周晓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４

子议案

５

关于选举强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５

子议案

６

关于选举黄安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６

子议案

７

关于选举蒋本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７

子议案

８

关于选举马传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８

子议案

９

关于选举李守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９

子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王红峡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

子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刘桂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１

议案

２

关于选举彭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

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2.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证

号

"

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五分钟激活一次。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

1

、会议联系方式

: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606

室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63704082

传 真

:010-63704177

电子信箱

:qw5649@vip.sina.com.cn

联 系 人

:

张中美

2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

样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股东单位

)

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表决权限

(

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

并附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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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经与会

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

会议选举李玉涵女士、张宇红女士、师耀强先生、熊霖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

,

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

李玉涵

,

女

,1981

年

12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2005

年至今在公司法律中心工作。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

形。

张宇红

,

女

, 1968

年

5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中共党员。曾任公司法律部部长

,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

,

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日

,

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师耀强

,

男

,1971

年

3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学历

,

先后在公司生产部、财务部工作

,

现任

财务部首席经济师

,

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

止决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熊霖霏

,

男

,1980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经济学硕士

,

工作至今一直担任公司化肥销售部总

监

,

现任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议公告

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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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四次监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

,

全

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简历附后

)

会议选举彭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候选人。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经公司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方可实施。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

彭志刚

,

男

,1960

年

9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现任宜昌永耀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

务部主任

,

现任公司监事会外部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决

议公告日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518� � � �证券简称：维格娜丝 公告编号：2015-062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的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

进行投资，滚动使用。（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交所网站的《维格娜丝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2

）。

公司近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向平安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金额

50,000,000

元。

一、具体实施情况

1

、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

挂钩利率

)

产品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封闭型

3

、产品期限：

90

天

4

、预期年化收益率

: 3.40%

5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5

年

12

月

4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6

年

3

月

3

日

7

、认购资金总额：

50,000,000

元

8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9

、本金及利息支付：理财期满，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账日内根据实际

情况一次性支付，如遇中国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0

、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

1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

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6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7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理财产

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公司运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保本型的投资理财

业务，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

150,

000,000

元。

五、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约》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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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00

在春兴精工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孙洁晓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

,

实际出席董

事

6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1.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5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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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届监事会五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

14: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由赵中武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

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1.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我们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

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

,

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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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

亿元

,

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2014 ]1097

号

)

核准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5,332.61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本次发行由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原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

)

担任主承销商

,

发行价格每股

15.73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83,881.89

万元

,

扣除发行

费用

2,556.88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1,325.01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并经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2014(317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公司对募集资金

实施专户存储制度

,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１

移动通信射频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４３

，

６１６．６３ ４３

，

６１６．６３

２

消费电子轻合金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３０

，

２６５．２６ ３０

，

２６５．２６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３

，

８８１．８９ ８３

，

８８１．８９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4,148.81

万元。

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5

年

1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6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

亿元

)

购买理财产品。

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5

年

1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春兴精工

(

常熟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

亿元向春兴精工

(

常熟

)

有限公司增资。

2015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2015

年

2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

,

公司已

将上述资金

3

亿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6

亿元的闲置资金

(

其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

亿元

)

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已经购买

14,417.00

万元理财产品

(

其中使用募集资

金购买

10,690.00

万元理财产品

)

。

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春兴精工

(

常熟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用

募集资金中的

2

亿元再次向常熟子公司增资。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已使用募集金额（万元）

１

移动通信射频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４３

，

６１６．６３ １６

，

５１９．５０

２

消费电子轻合金结构件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３０

，

２６５．２６ １３

，

６５８．７４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３

，

８８１．８９ ４０

，

１７８．２４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

,

预计未来

12

个月内有部分募集

资金闲置。

三、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

,

预计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存在暂时性剩余。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9

号》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仅限于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

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将仅限于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向银行借款。按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

通过此

次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预计可以节约财务费用约

1,300

万元。

五、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1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且仅限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2

、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3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

4

、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风险投

资行为

,

并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

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

、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

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

,

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

、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

,

中泰证券认为

:

1

、 春兴精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2

、春兴精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项目内容

,

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此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

3

、 春兴精工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会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

投资

,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4

、中泰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督促春兴精工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4.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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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乘

用

车

多功能 乘用车

（

ＭＰＶ

）

１６２１ ３１１５ １３９００ ４２０８４ －６６．９７ １７７１ ３３８９ １５００８ ４１９４８ －６４．２２

运动型多用途乘

用车（

ＳＵＶ

）

１５３９ ３００ １４８５８ ３５２０ ３２２．１０ １４０１ ３８４ １３８３４ ３５７１ ２８７．４０

交叉型乘用车

０ ０ ０ ２８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９４ １１６６ ２１４３ －４５．５９

商

用

车

客车

２４４９ ７６４ ９４９４ ５８０２ ６３．６３ ２１９９ ５７１ ９５６７ ５２０４ ８３．８４

中型客车

５９４ １１５ １７１６ １４４０ １９．１７ ４７８ １３２ ２１０３ １１１８ ８８．１０

轻型客车

１８５５ ６４９ ７７７８ ４３６２ ７８．３１ １７２１ ４３９ ７４６４ ４０８６ ８２．６７

客车非完整车辆

３２３７ ２８２０ ２７９２９ ２７８９２ ０．１３ ３２２６ ２８２５ ２７９０６ ２７９００ ０．０２

货车

６６３６ ６１７６ ６８８４１ ９４５８７ －２７．２２ ８２８３ ８３９１ ６８８１１ ９６５８１ －２８．７５

轻型货车

１８７７ １７９８ ２９７０８ ３９２４２ －２４．３０ ３９６１ ２６０６ ２９２２０ ４１５６８ －２９．７１

微型货车

４７５９ ４３７８ ３９１３３ ５５３４５ －２９．２９ ４３２２ ５７８５ ３９５９１ ５５０１３ －２８．０３

货车非完整车辆

２０９１ ２９７４ ３４５８０ ４４７０６ －２２．６５ ９０２ ３８８０ ３４６５４ ４２３８９ －１８．２５

合计

１７５７３ １６１４９ １６９６０２ ２２１４３７ －２３．４１ １７７８２ １９７３４ １７０９４６ ２１９７３６ －２２．２０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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